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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準則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暨本校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課程規劃應符合各系專業領域以達成培養專業技術人才為目標，並力求精通、連貫及

銜接高中職課程。  

三、各系學生至少須修畢128學分，始得畢業。必修及選修課程應依適用入學年度科目表

開設，選修課程開課總學分數以應修習學分數之1.5至3倍為原則。 

四、課程架構區分為通識必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含通識選修)等類別。  

五、通識必修課程佔20學分(進修部佔18學分)、專業必修課程佔60學分，其餘為選修課程

學分(含通識選修)，然所開設課程之總時數與總學分數的比例，以不超過1倍為原則。 

六、各開設課程修習人數除必修課程外，以不低於20人或班級人數之70%為原則。但進修

部依實際情況簽請校長核定之。 

七、課程規劃應提供學生足夠基礎能力之補救、強化，得於選修科目中開授銜接課程，課

程開設以1學分18小時之基礎專業課程為原則，並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八、專業實務課程每科目至多3學分為原則。 

九、專題研究或製作得列為專業必修，計二學期為原則，學分數由各系自訂。  

十、校外實習課程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及「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辦理。 

十一、每一課程均需擬定中、英文名稱及中、英文大綱備查，並公告周知，且應提列可供選

擇之教科書，若係自編講義，則另行註明。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各年級應適度採用

原文書籍。 

十二、各學術單位課程審查程序，依本校「課程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實施中之科目表，必修課程除學期別之外，不得異動，選修課程得隨時配合產業脈動

及需求機動彈性調整，相關作業程序依「課程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各學術單位均應透過教師評審委員會評估任課教師對每門課程之教學成效及是否依原

設計之內容大綱進行教學。 

十五、各類課程開設規定如下，教師授課時數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計算。   
（一）一般課程：開課人數以上限70人，下限20人為原則。 
（二）專業課程小班化：各學術單位學生人數30人以上之班級，其專業課程得依教學

需求，實施分組教學，惟需經各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始



可實施。各班分組授課之課程總時數以原課程時數之二倍計算，其教師授課時

數則依實際授課比例分配之。 
（三）課程大班化：各學術單位相同屬性之通識、專業課程或遠距教學課程，為達資

源共享或特殊教學需求，得開設71人以上之大班課程，惟需於開課之前，由開

課單位向教務單位提出申請。 

十六、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